
审批编号： 中发改投审〔2023〕103号

项目代码： 2311-442000-04-01-524326

中山市财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复 

申请单位 中山市应急管理局

项目名称 中山市林区小水体建设工程

项目建设地点 中山市五桂山街道，南区街道，南朗街道，神湾镇，坦洲镇

占地面积 1068.8平方米

项目建设性质 新建

项目送审概算总投资

项目审核概算总投资 188.15万元

建设规模（建筑面积） 305.4平方米

资金来源 市级财政解决

计划动工时间 2024年01月

计划竣工时间 2024年03月

主要建设内容

一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：拟在五桂山重点林区依托现有溪流、冲
沟、山谷及地表径流，通过拦水筑坝的方式建设16个小水体储水
坝和在部分山塘下游建设9个小水体储水坝，共计25个小水体储水
坝（其中五桂山12个，南区1个，南朗4个，神湾3个，坦洲5个）
。   
二、项目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建设、搭建、装修办公用房；不得超
标准建设、装修；不得建设具有住宿、会议、餐饮等接待功能的
设施或场所。    
三、项目单位必须按照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在完成项目建设用地、
规划选址、环境影响评价、水土保持、节能审查等相关行政审批
手续，并与建设用地权属人协商一致后，才能动工建设。

备注

本批复有效期两年

2023 年 12 月 22 日


